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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8 年第二次市本级财政预算 
调整方案的报告 

 

——在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

珠海市财政局局长  周  昌 

 

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，现向珠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

会议报告珠海市 2018 年第二次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情况，请予

审议。 

根据省财政厅 12月转贷我市 2018年第二批新增债券资金 5

亿元、2018 年新增债券项目调整情况，需在第九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 2018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

的基础上调整财政预算。 

一、预算调整依据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《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》和财

政部有关规定，地方政府债券收支实行预算管理，纳入各级政府

财政预算，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本级

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。 

二、预算调整情况 

（一）2018 年第二批新增债券额度及资金安排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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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财政厅 12 月下达我市 2018 年第二批新增债券资金 5 亿

元，此次下达债券资金全部为专项债券，用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

建设和黑臭水体治理。根据专项债券使用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省下达我市 2018 年第二批新增债券资金 5 亿元全部安排用于高

栏港区 15 万吨级主航道升级改造工程项目。此次增加举借债务

5亿元后，市本级未突破综合债务风险警戒线，债务风险可控。 

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建议在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 2018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基础上，

做以下调整： 

1.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。2018 年市直政府性基金预算

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增加5亿元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增加5亿元，

列“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”。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增加 5 亿

元，列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转贷支出”。 

2.高栏港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。2018 年高栏港区政府性

基金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分别增加 5亿元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增

加 5 亿元，列“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”。政府性基金总支

出增加 5亿元，列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

入安排的支出”。 

（二）2018 年第一批新增债券项目调整方案。 

根据省财政厅关于 2018 年新增债券使用要求，2018 年新增

债券资金必须在本年度全部支出完毕。鉴于部分项目推进缓慢，

为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，避免资金沉淀，我市调整了部分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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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项目。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 

1.将原安排用于红塔仁恒等格力周边地块项目的新增债券

资金12.09亿元调整11.74亿元用于斗门区白藤湖旅游城集团公

司名下地块收储，调整 0.35 亿元用于高栏港区工业用地收储。 

2.调整 3亿元用于高栏港工业园区及平沙镇基础设施建设，

其中：（1）北师大珠海校区基础设施建设调减 1.36 亿元（原安

排 3.2 亿元，调减后剩余 1.84 亿元）；（2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调

减 1.64 亿元（原安排 21 亿元，调减后剩余 19.36 亿元）。 

以上债券资金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下达各区。 

以上是 2018 年第二次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，请予审议。 

 
 


